中国联通望城分公司寒假工合作协议

甲方　 中国联通望城分公司        
乙方　 　　　　　　　　　　　　　
为拓展市场，乙方申请作为甲方的校园市场拓展合作伙伴，经甲方审查、招聘合格。甲、乙双方经充分协商，特订立本协议，以便共同遵守。中国联通长沙分公司是甲乙双方的管理方，对协议内容及合作进程进行全程管理和监督。

第一条　乙方从事校园市场合作伙伴的期限从　2009　  年　1　月　10　日起到　2009    年  2 月　10　日止，共　1　月，工作期间需回家过年的可以请假7天，其余时间应按照公司的考勤制度。
第二条　此次合作采取包住不包吃、底薪加提成、并给有业绩的学生购买意外伤害险的形式构成；工作内容为在汽车西站、恒生超市门口或者人流量大的地方实行摆点促销；工作时间依据实际情况而定但不超过8小时。
第三条　根据乙方业务发展情况，甲方按不低于以下标准对乙方合作佣金：
	项目
	条件
	佣金
	备注

	底薪
	>15户
	300元/月(底薪)+40元每户的提成
	可享受日冠军50元+荣誉证书
可享受周冠军100元+荣誉证书
可享受月冠军500元+荣誉证书

	
	>30户
	600元/月(底薪)+40元每户的提成
	

	
	>40户
	800元/月(底薪)+40元每户的提成
	

	备注：佣金的发放为：1月20号发1半的底薪，另一半在学生请假过年假期过后发放，其每一张卡的反利佣金是当场发放！


第四条  甲方的责任和义务：

1、甲方根据条件对乙方进行必要的业务指导和培训，并及时传达公司的相关营销政策，并要对乙方所派学生的人身安全负责。
2、甲方根据本协议第三条款以现金的形式支付给乙方合作费。

3、甲方仅对乙方发展本协议授权范围内业务与第三方产生的权利义务承担责任，除此之外，乙方的其他行为及虽从事授权范围内业务但与该业务无必然因果联系的行为后果，甲方不承担责任。

第五条　乙方的责任和义务：

1、乙方应严格遵守甲方的各项规章制度。

2、乙方在业务发展过程中应注意人身安全与财产安全。

3、乙方应积极配合甲方所开展的营销活动，工作态度要热情并经得起考验。
第六条  如本协议解除后，或自然终止后，甲、乙双方未续签合同的，自合同解除或终止之日起，乙方不再提取合作费。

第七条  本协议自甲方签字盖章，乙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在协议执行期间，双方不得随意变更后解除协议，本协议如有未尽事宜，应由双方根据国家的有关政策规定进行协商，作出补充规定。补充规定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且在协议期内，甲乙双方仅为业务合作关系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

第8条   本协议正本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及中国联通长沙分公司各持一份,于签定合同之日起生效。
甲方（盖章）：                          乙方（签字）：                     

甲方（签字）：                          所在院校：                        

                            签定日期：         年     月     日

